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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达驾校总经理欧阳某、禾协驾校
承包者胡某、新世纪驾校承包者公某也
因犯买卖国家证件罪获刑。

诚达驾校工作人员赵某证实，2011
年至2014年，每逢春节、中秋节，他都受
欧阳某委托到惠安县交管大队驾管股发
红包。从负责具体交管工作的协管员到
当天在值的保洁员、门卫，每人发两百元
或三百元，以感谢他们平时的支持。送
学员成绩单时，他也会在成绩单中夹上
几百元现金给交警。

叶某等多名协管员称，每次诚达驾
校有事，大家都会加班，以便帮其顺利办
理摩托车驾驶证。

12月13日，记者在淘宝网上输入“摩
托车驾照”“摩托车驾照 不用考试”等关
键词，仍会出现办理免试摩托车驾照的
网店。

在一家名为“银萍魔方”的店铺里，
店家称买主除了交钱，只需要提交一英
寸白底照片，身份证正反面照——复印
件即可。店家还承诺，保证驾照是真驾
照，不会被查。

还有一家名为“英国XENA锁具”的
店铺也在卖摩托车驾驶证。店家称自己

“有关系”，交钱交证件图片即可办理。
随后，店家向记者发来几张他们办

理过的摩托车驾照图片。这些证件的持
证人住址包括北京、安徽、浙江、上海、江
苏、河南等地。

店家虽然对照片的部分信息进行了
马赛克处理，但仍有三张可辨认出，加盖
的印章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公安局交通
警察支队”。

记者在公安部交通管理部门官方网
站——122交通网上，对其中一张持证人

住址为北京昌平区的驾驶证进行查询。
记者发现，其证件号码和档案编号在122
交通网可以查询到，且信息完全一致。

店家向记者承诺，拍下链接付款
后，发资料给他，他办下证后拍照发
给 记 者 ，“ 你（在 122 交 通 网）查 到
了，我们再给你发货。查不到我们
不发货”。

昨天记者以普通市民身份致电三门
峡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询问“网上
是否可以免试办摩托车驾驶证”。车管
所一位工作人员称不知道有这样的事
情，表示考摩托车驾驶证要到车管所报
名，再参加考试。

当地交警支队另一部门的工作人员
很肯定地说这种证是假的，还提醒记者
小心上当受骗。

（法晚）

交警违规发近六万本驾照 淘宝店公开卖
领导、交警乃至保洁员均受贿 记者暗访发现仍有网店在卖证

福建省惠安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驾管股正副股长收受驾校贿赂，默许驾校学员在理论考试中替考，之后不参加路考直接签
字确认其成绩合格，违规颁发摩托车驾驶证59711本。

有人通过驾校的特殊关系，在淘宝上开店公然叫卖摩托车驾驶证，称不用参加培训考试花钱就能办。被媒体曝光后，包
括多名交警、驾校负责人和办证贩子在内的数十人获刑。

记者12月13日暗访发现，淘宝上仍有人开店公然卖摩托车驾驶证，且其出示的驾驶证经记者核实是真证。

法院查明，2010年初至2014年春节期
间，许某先后8次收受泉州市诚达驾校总经
理欧阳某28000元，先后3次收受泉州市金
亿驾校校长庄某款物3000元，先后13次收
受惠安县禾协驾校胡某款物23000元，先后
5 次收受惠安县新世纪驾校承包者公某
19000元。

法院还查明，2010年底至2014年春节，
冯某收受欧阳某、胡某、公某、庄某等人贿赂
共计45300元。

收下贿赂，许某、冯某对这些驾校在摩
托车驾考中的学员予以关照。2010年 1月
至2014年4月，许某、冯某明知在交规等理
论考试中考试员未认真核对摩托车驾驶证
申请人身份、未全程监考，存在替考、场外指
导等作弊现象，也明知申请人未参加场地驾
驶技能考试和道路驾驶技能考试，仍签字确
认申请人考试成绩合格，导致申请人非法取
得摩托车驾驶证。

经惠安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核实，上
述期间，该大队驾管股共违规办理摩托车驾
驶证59711本。

法院认为，上述行为造成相关驾驶人员
在没有掌握交通安全知识和摩托车驾驶技
术的情况下上路行驶，给道路交通运输埋下
严重的安全隐患；又致使淘宝店主王某等人
借此在淘宝上兜售摩托车驾驶证，造成恶劣
的社会影响。

2015年 4月 25日，许某被泉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
刑5年。另据记者了解，冯某也因同样的罪
名被判刑5年半。

案发
淘宝上公开卖摩托驾照

2014年4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曝光了
有人在淘宝上卖福建泉州交警颁发的摩托
车驾照一事。

店主称，买家只需交一定的费用，并提
供身份证复印件和一英寸照片，不用参加
考试，就能拿到摩托车驾照，全国通用。

其展示的摩托车驾照，颁发单位是福
建省泉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记者经
核实，这些驾照均是真证。

报道当天，泉州警方成立专案组调查，
惠安县检察院也认为背后可能存在职务犯
罪，随后组织侦查。

2014年5月15日，惠安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驾管股副股长、交通管理大队车驾中队
副中队长兼摩托车驾驶证考试员冯某被刑事
拘留。2014年5月16日，驾管股股长兼摩托
车驾驶证考试员许某被刑事拘留。随着调查
的深入，一个由交警队领导、驾校负责人和社
会人员组成的特大驾考腐败案浮出水面。

追责
违规发证59711本 利用金亿驾校副校长郑某的关系，

王某从2013年 12月起，开始在淘宝上兜
售摩托车驾驶证。法院查明，王某通过
金亿驾校办理的摩托车驾驶证共25本，
通过其他人办理摩托车驾驶证27本，在
淘宝网店“人人买生活馆”交易，价格在
600元至4500元不等。

2015年 2月 16日，惠安县法院一审
以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王某有期徒
刑1年6个月，判处金亿驾校校长庄某有

期徒刑1年4个月、副校长郑某有期徒刑
1年 2个月。其余通过金亿驾校违规办
证的12名办证贩子一同获刑。

王某、庄某上诉，俩人都把责任推
到交警身上。王某认为，本案的发生
与交警部门某些人的行为有很大关
系，他们对本案的发生具有过错，而
且其他被告人买卖驾照的数量比他
多，但他却被判得最重，这是不公平
的。庄某认为，本案系交管部门人员

利用职务便利滥用职权导致，他是“随
大流”。

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
王某买卖证件的数量虽比有些人少，但
在网上公然买卖，主观恶性大，社会影响
恶劣，故一审法院量刑适当。法院同时
认为，交警部门涉案人员的违法犯罪行
为不能成为对王某、庄某从轻处罚的理
由。2015年7月9日，泉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终审维持原判。

揭秘
不参加路考直接算合格

2014年 4月28日，在淘宝上开店卖
摩托车驾驶证的王某被刑事拘留。同年
4、5月间，其余犯罪嫌疑人也悉数落网。

王某卖的摩托车驾照，部分是通过
金亿驾校副校长郑某办的。金亿驾校校
长庄某曾多次向惠安县交警大队驾管股
股长许某、副股长冯某行贿，通过其违规
办理摩托车驾驶证。郑某是金亿驾校副
校长，直接负责摩托车驾驶证的培训、办
理事宜。

庄某供述称，驾校刚建立时，他就去
协调联系过驾管股，后来介绍郑某和驾
管股的人认识，之后由郑某负责协调联
系。

郑某交代了违规办理摩托车驾驶证
的过程：驾校将办证人员资料进行登记，

由他或周某将资料送到惠安车管所窗口
进行信息录入，把学员照片送到照相室
进行相片翻拍，然后到体检室办理体检
合格资料。

之后，将资料送到受理预约窗口受
理预约。科目一和科目四的试卷由他事
先从考试室拿出，交给庄某去复印，然后
由驾校工作人员答题，签上考生名字和
打分，之后将试卷和考生档案送到车管
所进行成绩录入和打印。

科目二和科目三的成绩，由车管所
考试室的工作人员直接录入，驾校安排
人员将成绩单拿给考试员签字。办好的
证件，由他通知相关人员来领取。

为了“工作方便”，金亿驾校安排工
作人员周某到惠安县车管所驻点，上报

办证人员信息、拍照、体检、安排学员考
试、拿成绩单找考试员签字、领驾驶证，
都由他负责。

法院查明，除惠安县交管大队驾管
股股长许某、副股长冯某以外，驾管股还
有近20名交警、协管员以及体检医生也
收过驾校贿赂。

交警马某证实，其明知诚达驾校
的学员长期存在理论帮考、替考和没
有参加科目二、科目三考试等违规现
象，仍在该驾校的学员成绩单上签
名、确认成绩，让他们能顺利申领到
摩托车驾驶证。

惠安县疾控中心驻惠安县交管大队
体检站医生王某证实，其明知部分驾校
学员没体检，也帮他们开身体合格证明。

终审
淘宝卖证贩子获刑

窝案
驾管股收红包 保洁门卫都不落

在淘宝上仍有人开店叫卖摩托车驾照 淘宝店家声称是他代办的摩托车驾照，经查询确认是真证


